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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

（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背景

标准修订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然需要。近些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汽车

行业保持高速增长，截至 2023年底我国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十五年位居全球第一，全国汽

车保有量超过 3亿辆。我国汽车保有量增加直接带来石油资源的需求激增，能源供需矛盾

日益突出。据统计，2023年我国原油进口量超过 5.64亿吨，对外依存度约 73%，其中车用

燃油消耗占社会表观汽柴油消耗超 80%。持续加严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标准，促进汽车燃料

经济性水平不断提升、减少石油资源消耗，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

标准修订是支撑 2030年碳达峰目标的重要途经。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3060双

碳目标，对我国能源结构、交通模式、工业转型等提出绿色发展要求。从全国碳排放结构

看，汽车行业尤其是汽车行驶环节对全国碳排放影响具有重要作用（约占到 7.5%左右），

为此汽车行业需要承担相应减碳责任。按照《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相关要求，制定

面向未来更加严格、科学的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标准，淘汰高排放的落后产品，促进先进节

能低碳技术应用，将有效支撑汽车行业 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也成为缓解汽车工业快速发

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标准修订是加快汽车工业转型升级的手段。目前我国汽车产业处于转型升级、绿色发

展的关键阶段，如何保持产品竞争力，在全球市场更大发挥作用至关重要。目前欧盟、美

国、日本等汽车工业发达国家均制定发布了下一阶段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标准法规，降低汽

车 CO2排放量，提升燃油经济性水平。通过实际数据对比发现，我国与欧盟、日本在乘用

车油耗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行业需要提高油耗标准；通过加严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指标，

与《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双积分办

法”）配套实施，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为我国汽车“走出去”提供支撑。

标准修订是支撑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2024年 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指出：“加快完善能耗、排放、技术标准。

加快乘用车、重型商用车能量消耗量值相关限制标准升级。”明确表示需加快提升汽车节

能指标和市场准入门槛，即直接对本标准的修订提出了要求。推动汽车产品的以旧换新是

加快构建汽车产业新发展格局、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企业平均燃料消

耗量指标标准的更新将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指标标准一直以来均是分阶段逐步制定实施，现版本 GB 2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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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实施周期为 2021~2025年。按照分阶段管理周期，本次修订标准将从 2026年 1月 1日

开始实施，考虑标准实施过渡期，给予行业充分的应对周期，有必要尽快完成标准制定发

布。基于此并综合国际法规趋势，开展本标准项目修订工作。

2. 任务来源

2024年 6月，国标委下达 GB 27999《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标准修订计

划，标准项目号为 20242185-Q-339。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指导下，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从 2021年开始着手进行 GB 27999《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第六阶段）标

准前期预研工作，包括：1）密切跟踪欧洲、美国、日本等主要汽车生产和销售国家（地区）

的乘用车节能标准法规动态；2）在行业内开展乘用车节能技术应用情况、潜力和成本调查

等；3）深入分析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评估未来新能源汽车车型结构、能

耗表现。

3. 主要工作过程

按照节能工作整体部署，GB 27999《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标准修订工

作于 2021年正式启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国内外主要整车企业、检

测机构共同开展研究。

按照标准总体研究计划，标准工作组下设国外动态跟踪和研究、车型燃料消耗量试验

验证、节能技术分析、草案讨论及编写等共 4个研究小组，根据各单位意愿及统筹安排确

定了各研究领域承担单位，情况如下所示：

表 1主要研究领域及承担单位

序号 研究领域 承担单位

1 国外动态跟踪和研究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

工业发展中心、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欧洲汽车工业

协会（比利时）北京代表处、梅赛德斯一奔驰（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大众汽车（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
车型燃料消耗量试验验

证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长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田技研工业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 节能技术分析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报批稿）编制说明

3

发展中心、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上海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上汽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福建奔驰汽车

有限公司、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日产（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服务有限公司、福特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

4 草案讨论及编写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

展中心、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广州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沃尔沃汽车（亚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斯巴鲁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包括：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

工业发展中心、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上海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上汽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福建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欧洲汽车

工业协会（比利时）北京代表处、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梅赛德斯一奔驰（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沃尔沃汽车（亚太）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保时捷（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服务有限公司、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斯巴鲁技

术（北京）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包括：郑天雷、任焕焕、柳邵辉、刘志超、代永黎、杨冬生、彭海

丽、何润、代向升、龙金世、陈川、杨兴明、宋华、李富强、刘乐、刘明敏、朱翔宇、杨

准营、刘昱、周林、徐晓、黄慰华、林长波、杨峰、肖雪、邱炎、张静旭、王师、张硕、

杜康、刘璇、张乐铭、呼微、梁洁、张驰昆、朱姝晴、李梦骄、焦志扬、李楠。

郑天雷、柳邵辉、刘志超等人多次组织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确定标准修改方向；

郑天雷、任焕焕、柳邵辉、刘志超、代永黎、彭海丽、何润、代向升、陈川、刘乐、

刘昱、张硕、刘璇、梁洁、张驰昆、朱姝晴等人对国外法规进行了动态跟踪和研究，并提

供了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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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雷、柳邵辉、刘志超、杨冬生、何润、宋华、刘乐、刘明敏、杨准营、刘昱、黄

慰华、杨峰、张乐铭等人进行了对前期标准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讨论，并通过开展燃料消耗

量试验提供了相关数据；

郑天雷、任焕焕、柳邵辉、龙金世、陈川、宋华、李富强、刘明敏、朱翔宇、周林、

徐晓、林长波、邱炎、张乐铭、梁洁、李梦骄、焦志扬等人对节能技术的节能潜力、成本、

当前应用比例及趋势进行了研究分析；

郑天雷、任焕焕、刘志超、代永黎、杨冬生、彭海丽、代向升、杨兴明、肖雪、张静

旭、王师、杜康、呼微、李楠等人对标准文本草案条款进行研究。

自启动标准修订工作以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多次工作会议和

技术交流并开展了节能技术调查；通过会议交流和走访系统深入了解我国乘用车燃料消耗

量技术水平；组织开展了WLTC工况下乘用车燃料消耗量及中国工况下纯电动乘用车电量

消耗量摸底试验；组织行业制定标准草案并开展了技术验证。期间开展了多次工作组活动

进行专项研讨：

1.调研阶段

（1）2021年 3月 24日，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组

2021年第一次会议于武汉召开，来自国内外主要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及检测机构的代表

共 15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标准的预研情况，会议讨论提出在确定具体指标的过程

中，要深入开展节能潜力分析、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等基础性研究，研究范围要涵盖不

同的技术路线。

（2）2021年 5月 18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汽车节能分技术委员会换

届大会暨标准审查会在西安召开，来自汽车节能分标委委员、观察员和标准起草单位的 65

位专家参加会议。起草组从标准修订的总体背景、必要性、主要修订内容及考虑因素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介绍，会议对该标准的立项进行了审议，经专家质询并根据会议表决，审议

通过了 GB 27999《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标准的立项建议。

（3）2021年 9月 27日，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组

2021年第二次会议在桐乡市召开，来自国内外主要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及检测机构等近

80家单位的 100余位专家代表参加会议。起草组介绍了标准预研情况，ACEA、丰田中国、

通用中国、中汽数据等专家就欧美日乘用车油耗标准法规动态以及我国的产业政策趋势做

了专题介绍。会议就配套循环外技术、电耗核算方式、实施时间与排放标准的协同进行了

讨论，同时提出节能潜力、车型结构等相关问题需开展进一步的行业调研。

（4）2022年 3月 23日，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组

2022年第一次会议以网络视频形式召开，来自国内外主要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检测机

构等单位的 150余位专家代表参加会议。起草组介绍了标准研究情况，重点就整体研究思

路、标准调研反馈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相关说明。会议对新能源发展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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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kg以上M1车辆的适用性、电耗核算方式、工况的选择等进行了讨论。

2.起草阶段

（1）2022年 11月 18日，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组

2022年第二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在长沙召开，来自国内外主要整车企业、零部

件企业、检测机构等单位的 230余位专家代表参加会议。起草组就标准的适用范围、国家

要求、电耗核算方式、质量基准、三排座椅放宽要求、新能源车核算倍率、低油耗车激励

措施等进行了介绍，会议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2）2023年 3月 15日，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组

2023年第一次会议在成都召开，来自国内外主要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检测机构等单位

的 170余位专家代表参加会议。起草组于会前发送了标准草案，并就相关内容进行了具体

说明。会议围绕 2030年目标值、低油耗车队目标值放宽比例、电耗折算方式、车重拐点、

年度达比例等进行了讨论。

（3）2023年 6月 13日，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组

2023年第二次会议在长春召开，来自国内外主要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检测机构等单位

的 140余位专家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就标准前期研究成果深入讨论，并提出新方案下的年

度达标比例需开展进一步研讨，同时表示需进一步研究基于M2类车型扩展的 M1类车型相

关技术要求，会议讨论，明确下一阶段能够燃用汽柴油车型的测试工况沿用WLTC，且电

耗核算方式按照简单热值法进行。

（4）2023年 10月 18日，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组

2023年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来自国内外主要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检测机构等单位

的 130余位专家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重点就年度达标比例及后续与双积分办法的配套实施

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5）2024年 3月 26日，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组

2024年第一次会议在合肥召开，来自国内外主要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检测机构等单位

的 140余位专家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基于国家最新发布的相关文件，更新提出 2030年目标

要求，并对标准的总体框架、适用范围、年底达标比例、低油耗车队、企业平均 CO2计算

方法等核心技术内容进行介绍与讨论。

（5）2024年 4月 24-25日，组织召开专项研讨会就标准适用范围、目标值等开展与主

流企业深入交流，来自国内外主要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检测机构等单位的近 50位专家

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就标准相关内容及后续实施等问题进行讨论，结合会议讨论内容，进

一步明确标准主体内容。

3.征求意见阶段

（1）2024年 8月 21日-2024年 10月 20日该标准于工信部、国标委和汽标委网站公开

征求意见，总计收到来自整车、机构等 4家企业的 8条意见或问题，主要集中在术语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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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目标值要求、年度达标比例等方面，其中，采纳（含部分采纳）4条。

（2）2024年 10月 29日，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组

2024年第二次会议在柳州召开，会上就征求意见及其处理情况进行了介绍，重点就有关适

用范围的 3条意见进行了讨论。车辆属性上，M1类车辆属于乘用车，应按照乘用车油耗测

试方法、指标标准等进行考核。因此，为规范最大设计总质量超过 3500kg乘用车油耗，综

合考虑标准实施可行性和企业承受能力，标准适用范围拟修改为涵盖所有 M1类车型。与

会专家对此基本达成一致意见。

（3）2024年 9月 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发函至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

展司、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市场监管总局认证

监督管理司征求标准意见，其中，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和国家能源局科技司回函无不

同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未回函。

4.审查阶段

（1）2024年 11月 14日，汽标委组织召开标准专家预审会。汽标委秘书处、节能分

标委秘书处、标准主要起草人、检测机构专家共 10余人参加会议。标准起草组向与会代表

介绍了标准的起草及征求意见情况，与会代表对送审稿标准文本进行逐条探讨，一致同意

标准通过预审查，并提出 9条修改完善建议。

（2）2024年 11月 26日，汽标委节能分标委 2024年年会暨第二次标准审查会在昆明

召开，来自汽车节能分标委委员、观察员和标准起草单位的 50余位专家参加会议。会议对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包括外文版）进行了技术审查，审议标准，并提

出了 5条修改意见。审议一致同意按评审意见修订后，通过标准审查。表决情况如下：由

29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审查，投票同意该标准通过审查 29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5.报批阶段

起草组根据审查意见进行研究讨论，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并形成报批稿上报。经分标

委秘书处、汽标委秘书处审核后，该标准于 2024年 11月上报至主管部门。

此外，还开展了相关调研和交流。总体技术会议及研究活动如下：

表 2主要技术会议及研究活动

时间 会议活动 主要工作

2021年 1-2月 标准预研，国家相关文件要求梳理分析

2021年 3月 24日
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

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

组 2021年第一次会议

通报标准预研情况，提出要深入开展节能潜

力分析、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等基础性研究

2021年 4月 标准立项材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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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18日 汽车节能分技术委员会标准

审查会
标准立项审议，通过标准立项建议

2021年 6-8月 标准框架分析、国内外标准对比分析

2021年 9月 27日
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

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

组 2021年第二次会议

介绍了标准的预研情况、国际相关标准法规

现状、双积分办法趋势等，并就电耗核算方

式、实施时间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021年 10-12月 围绕标准修订建议、不同车型结构趋势、节

能技术潜力、成本等开展专项调研

2022年 1-2月 梳理并分析行业意见，明确标准修订主要考

虑内容

2022年 3月 23日
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

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

组 2022年第一次会议

就整体研究思路、标准调研反馈情况及后续

工作计划进行了说明，并对新能源发展比

例、电耗核算方式、工况等进行了讨论

2022年 4-10月 就标准涉及的研究内容开展针对性研究

2022年 11月 18日
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

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

组 2022年第二次会议

就标准的适用范围、电耗核算方式、质量基

准、三排座椅放宽要求、新能源车核算倍

率、低油耗车激励措施等进行了介绍与讨论

2022年 12月-2023
年 2月

根据前期研究情况、专项调研及会议讨论，

修订形成第一版标准草案

2023年 3月 15日
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

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

组 2023年第一次会议

围绕标准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形成方向性建

议

2023年 4月 就第一版标准草案在工作组范围内开展意见

征集

2023年 5月 梳理行业意见，形成标准草案修订方案

2023年 6月 13日
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

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

组 2023年第二次会议

就标准方案进行讨论，形成相关意见和结论

2023年 7-9月 根据标准框架全面梳理相关内容，明确各版

块核心技术内容

2023年 10月 18日
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

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

组 2023年第三次会议

就标准最终方案进行讨论，重点就年度达标

比例进行讨论

2023年 11-12月 根据行业意见及会议讨论，修改形成第二版

标准草案，并在工作组范围内开展意见征集

2024年 1-2月 梳理行业意见，更新标准草案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报批稿）编制说明

8

2024年 3月 26日
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

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

组 2024年第一次会议

就更新后的标准方案进行讨论，提出部分修

改建议

2024年 4月 24-25
日

专项讨论会
就适用范围、目标值等开展进一步专项讨

论，明确相关方案

2024年 5-7月 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年 8月-10月 开展标准公开意见征集

2024年 10月 29日
乘用车及轻型商用车燃料消

耗量限值及指标类标准工作

组 2024年第二次会议

就征求意见及其处理情况进行了讨论，修改

形成标准送审讨论稿

2024年 11月 14日 标准预审会议
对拟送审标准进行讨论，修改形成标准送审

稿

2024年 11月 26日 标准审查会 修改形成报批稿

二、 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1. 编制原则

标准基于产业发展现状，结合传统车节能潜力分析、新能源发展预期等，综合提出面

向 2030年的下一阶段乘用车燃料消耗量目标，制定主要考虑三方面原则：

一是目标先进性，重点研究了我国与欧盟、美国、日本等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水平的差

距，与 GB 19578配合，保障我国节能水平达到国际领先，其中，GB 19578以提出燃料消

耗量底线要求为总体原则，旨在淘汰落后车型，同时需兼顾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本标准对

比国际先进，基于我国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提出具有较强引导性的指标，促进产业总体能

耗降低；

二是技术可行性，充分考虑了我国乘用车行业的节能技术潜力和成本，综合评估我国

新能源产业发展预期，避免技术限制、成本过高、指标偏离实际等对企业造成较大影响；

三是标准协调性，考虑到标准相关联的下一阶段排放标准正在研究制定，测试工况等

关键基准的选取也需保持协同，因此还分析了不同工况下的能耗表现。综合三方面因素确

定节能目标和达标要求。

2. 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 M1类车辆，包括能够燃用汽油或柴油燃料的车辆、纯电动车辆、燃料

电池车辆以及燃用气体燃料和醇醚类燃料的车辆。标准规定了乘用车车型燃料消耗量和企

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的评价方法、指标以及生产一致性和实施日期。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变化包括：一是结合国家管理要求、技术进步预期、工况切换影

响等，对乘用车车型燃料消耗量目标值要求进行加严；二是修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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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计算方法，对新能源汽车核算倍数、电耗折算方法等进行调整；三是明确 2026-2030年

度企业燃料消耗量达标要求。

（1）节能目标

节能目标是本标准研究核心。下一阶段节能目标的设置应国家相关文件要求为导向，

基于产业现状及未来发展综合提出。目标值的设置需重点研究新能源比例及各类车型的能

耗趋势，结合未来产业发展预期的多种场景开展综合评估。

1）新能源比例层面

（a）国家要求。

2017年 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联合印发了《汽车产业中长

期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年，新车平均燃料消耗量乘用车降到 4.0升/百公里”。

2022年 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

方案》，指出：“加大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到 2030年，乘用车新车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比 2020年下降 25%以上”。2024年 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的意见》印发，文件指出：“到 2027年，新增汽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力争达到

45%。”。

以新能源占比总体 45%为目标、乘商占比为 85%：15%为基础，分多种乘商新能源占

比情景细化得出 2027年乘用车新能源比例，如表 3所示。其中，商用车新能源场景结合了

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预期，假定的 2027年商用车新能源比例 10%~25%能够覆盖各发展

情景，基于此可进一步推算得出 2027年乘用车新能源比例需达到 50%左右。

表 3不同商用车新能源比例情景下乘用车新能源比例

情景 总体目标
商用车新能源比例

（假设）

乘用车新能源比例

（基于商用车推算）

情景 1

45%

10% 51.2%

情景 2 15% 50.3%

情景 3 20% 49.4%

情景 4 25% 48.5%

为了实现《规划》目标、落实《方案》要求、支撑《意见》落地，一方面需要跟踪国

外标准后续加严幅度，同时也要考虑我国产业实际表现及新能源发展预期。标准研究组将

我国和欧盟、美国、日本的法规加严力度进行梳理，通过对比国内外技术法规指标差异，

并结合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及传统车节能潜力分析，综合研判 2030年节能目标。

（b）产业现状

图 1为 2013年以来乘用车新能源占比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 2021年后新能源呈现快

速增加态势。行业机构数据显示，2023年乘用车新能源比例达到约 35%。在这种趋势下，

新能源汽车的能耗也应适时进行相应约束性管理。前期，为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比例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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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加，在企业平均燃料消耗核算中，对于新能源的电耗采取按 0核算并给予核算倍率的

方式，此方式下新能源汽车的核算优势显著。面向未来，随着新能源比例的不断增加，其

在总体能耗中的占比也将快速增加，在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下，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引

导新能源车的节能降耗。

图 1乘用车新能源占比变化

2）车型能耗层面

标准研究过程中，起草单位对我国乘用车细分车型的燃料消耗量表现开展针对性分析，

包括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

有限公司等 8家汽车企业和国家级检测单位，共同参与了燃料消耗量试验验证工作，为目

标值要求的设定提供数据支撑。

（a）传统车节能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标准实施以来，有效降低了车型的燃料消耗量水平。图 2为第四阶

段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标准实施以来的平均燃料消耗量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在标准的推动下，

我国乘用车综合燃料消耗量水平持续降低。一方面在于传统燃油车节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更主要的是因为新能源比例的快速增加。

图 2近年来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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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燃油车层面，近几年行业数据呈现，传统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变化不明显，其中主

要受平均车重增加的影响，若对应到同一整备质量下，平均燃料消耗量仍有持续改善趋势。

燃料消耗量趋势上，为了系统研究传统车乘用车技术降耗潜力，标准起草组在行业范

围内开展了节能技术调查，收集发动机、变速器、车身、混动等方面 21项技术的节能潜力、

成本、当前应用比例以及 2025年、2030应用比例预测，以此为基础开展乘用车节能技术

潜力和成本分析。从图 3所示的乘用车技术搭载趋势看，传统节能技术层面，尽管各单项

技术的节能潜力相对较低，但总体节能潜力仍有一定空间；另一方面，发展混合动力将能

够进一步大幅度降低车型燃料消耗量水平。图 4所示为近年混动比例的占比情况。

（a）节能技术搭载率 （b）节能潜力测算

图 3节能技术搭载率及节能潜力调研分析

图 4混动技术搭载率发展趋势

从图 4可以看到，随着燃料消耗量标准的持续加严，近年来混动比例呈现不断增加趋

势，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延续该发展趋势。燃料消耗量表现方面，近几年数据显示，

同一整备质量下的燃料消耗量结果仍在持续改善。因此，结合技术潜力分析及产业发展，

研究认为目前已有技术储备能够支撑传统车燃料消耗量的持续降低，目标值设置的过程中

对此也进行了重点考虑，并提出按照传统车燃料消耗量 1%的年度降幅设定最终目标值。

（b）新能源汽车能耗

纯电动汽车层面，与传统燃油车类似，2020年以后行业总体电耗未发生显著变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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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适当增加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得出，微型车占比的降低、平均车重的增加等因素对于

总体电耗的影响较为明显，且相关产业政策中电耗门槛要求的驱动作用也愈加有限，因此

需要在本标准指标的确定中予以一定考虑。插电式车型层面，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重要组成，

近年来产业规模及市场占比快速增加，按照目前仅考核综合燃料消耗量方式，此类车型平

均燃料消耗量值较低，下一阶段电耗参与核算后综合燃料消耗量结果将显著增加，各阶段

能耗表现上，近年数据显示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续驶里程呈现不断增加趋势，对此在目标

值设置中已进行重点考虑。

目前，纯电动汽车电耗限值强标也在同步制定并将与本标准一并实施，该标准基于行

业电耗现状及节能潜力提出了电耗门槛要求，发布实施后将显著降低电动汽车的电耗水平；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层面，电耗参与核算后，综合能耗的降低方式较为多元化，包括降低

CD阶段电耗、降低 CS阶段油耗和增加续驶里程三种，相应发展趋势也需分别考虑。

3）目标的测算

核心参数主要包括各类车型的占比及相应的能耗表现，如图 5所示。图中横坐标给出

了各核心参数的选取范围，该范围基本能够全面覆盖各核心参数的发展情景，在该范围内

平均选取 5个点分析得到相应核心参数变化对总目标的影响。由图中可以看出，新能源比

例对总体目标的影响最大，PHEV占新能源的比例影响次之，而后是混动车型的占比，其

他核心要素在设定的参数范围内，四舍五入后对目标值几乎不产生影响。综合评估认为，

选择的基准场景更具代表性，以此提出的总体目标值能够更加贴近产业发展预期。

图 5核心参数对目标值的影响度分析

目标值层面，基于产业现状、新能源发展预期和技术潜力分析，研究提出 2030年企业

平均燃料消耗量 3.3 L/100 km的总体目标，该指标较 2025年同质量下加严了约 33%，且电

耗核算方法由按 0核算切换为按照热值核算，初步测算在同一核算方式下，该目标较 2025

年总体加严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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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型目标值因素考虑

指标的确定包括 3个核心要素：基准质量、斜率、目标值，基准质量与目标值对应，

直接决定着指标的严格程度，斜率表征指标随整备质量的变化趋势，决定了基准质量之外

其他车型的具体指标要求。

1）基准质量选取

指标基准层面，标准配套的试验方法标准前期已完成全面更新，其中测试质量也发生

一定变化，因此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针对性地开展了测试质量变化的影响研究。如图 6所

示，原测试质量下，整备质量和测试质量呈现完全线性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原测试质量设

置为整备质量加上 100 kg，因此按照整备质量或测试质量制定目标值要求力度一致。新测

试质量下，整备质量和测试质量的线性相关系数 R2也在 0.99以上，反映了新测试质量采取

的整备质量加 100 kg加选装装备质量加代表性负荷的方式下，整备质量与测试质量仍呈现

非常强的线性相关性，因此可以得出，新测试质量下仍可采取整备质量为基准制定目标值

要求。

图 6不同试验方法下整备质量与测试质量的线性相关性

质量拐点层面，燃料消耗量目标值的制定首先需基于行业数据提出总体要求，而后通

过设置合理的质量拐点以有效抑制车重的增加，同时对质量较轻的车型给予合理放宽、对

车辆较重的车型进行适当加严。目前质量拐点设置为 1090 kg和 2510 kg，由图 7和图 8可

以看出，1090 kg拐点的设置使得一部分传统车和新能源车型得到实质性激励，而 2510 kg

的设置也有效约束了车重的不断增加，超过该拐点质量的车型很少。综合分析认为，标准

修订中可维持现行标准中质量拐点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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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传统燃油车整备质量分布情况

图 8新能源车整备质量分布情况

基准质量层面，从图 9（a）所示的近年来行业趋势看，平均整备质量呈现不断增加的

趋势，已超过现行标准版本的 1415 kg，基于此标准研究过程中开展了图 9（b）所示的三

种典型情景下的平均整备质量预期，结合数据分析及行业讨论，提出车型市场结构不变结

合整备质量适当提升的场景为更为可能的场景，基于此预测得到基准质量约为 1580 kg。

（a）2013-2022年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发展 （b）不同场景下基准质量的预测

图 9基准质量确定

2）目标值斜率

考虑到新基准质量 1580 kg下，目标值由原来的 4.9 L/100km降低至 3.3 L/100km，总

体加严近 33%，以此为基础进行同等严格程度的加严后斜率为 0.0012。但在标准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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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结合行业数据发现，不同车重区间燃料消耗量随整备质量的变化趋势不同。由图 10可以

看出，对车重在 1580 kg及以下的行业数据进行线性拟合得到的斜率为 0.0023，而对车重

在 1580 kg以上的行业数据进行线性拟合得到的斜率为 0.0038，差异显著。行业讨论同样

提出，车重较高的车型总体代表技术相对更先进的车型，节能潜力相对更低。因此，综合

分析提出，斜率取原斜率 0.0018与同等加严后斜率 0.0012的中间值 0.0015。

图 10不同车重区间燃料消耗量随整备质量变化趋势差异

3）目标值方案

综合各类车型的预期发展比例及相应能耗趋势、基准质量的分析、斜率的影响等研究，

提出 2030年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总体目标：

a) 具有三排以下座椅的乘用车，车型燃料消耗量目标值应按式(1)计算，计算结果圆

整（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

� =
2.57, (�� ≤ 1090)

0.0015 × (�� − 1580) + 3.30
4.70, (�� > 2510)

, (1090 < �� ≤ 2510) ···············(1)

式中：CM 为整车整备质量，单位为千克（kg）；T 为车型燃料消耗量目标值，单位为

升每百千米（L/100 km）。

（3）节能汽车引导

低油耗车层面，由于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采取的是各类车型统一核算的方式，因此发

展新能源车对核算结果更具优势，新能源达到一定比例后传统车降耗动力不足。图 11给出

了不同新能源比例下传统车燃料消耗量目标值的示意图，可以看出，新能源比例越高，传

统车燃料消耗量相较于目标值的达标比例越大，要求越宽松。而在现行产业发展趋势下，

需同步兼顾新能源的发展及传统车的节能降耗。因此，为有效促进传统燃油车先进节能技

术的研发与应用，标准对油耗表现优异的车型给予一定的激励措施。现行标准提出，如车

型燃料消耗量不大于 3.2 L/100km，则在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核算中给予一定的倍率激励。

从实际实施效果看，对于低油耗车的引导相对有限。为切实更大程度的发挥此项措施的引

导效力，参考国际相关标准法规做法，提出低油耗车队的要求，对于企业仅核算传统燃油

车下燃料消耗量满足要求的，传统车目标值放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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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30年不同新能源乘用车比例下传统车油耗分解目标

另一方面，下一阶段双积分办法正在制定，将考虑在纳入低油耗车队的同时，延续现

行办法中的低油耗单车的相关规定，即对于低油耗车给出了单车和车队两个层面的激励措

施。标准和双积分办法各有侧重，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企业更加多元化的传统车降耗鼓励

及总体目标值达标路径。

低油耗车由单车固定目标值修改为低油耗车队要求，并对满足要求的企业传统车目标

值放宽 3%。

（3）其他要求

标准起草过程中，起草组就标准适用范围、指标要求、年度达标比例、三排座椅车型

特殊性、低油耗车队要求等广泛征求了标准工作组成员单位意见，经讨论确定标准适用范

围将纳入 3500 kg以上的 M1类车辆；延续三排座椅车型的放宽要求；指标要求层面，具有

三排及以上座椅的乘用车，车型燃料消耗量目标值应在式(1)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增加 0.14

L/100km，计算结果圆整（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

年度达标比例层面延续先宽松后严格的方式，同时合理考虑与上一阶段力度衔接，综

合提出自 2026年起，各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目标值的比值不应大于

表 4规定的数值。

表 4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年度要求

年度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目标值的比值

2026年 130%
2027年 124%
2028年 117%
2029年 109%

2030年及以后 100%

（4）与上一版本的主要差别

与 GB 27999—2019相比，主要技术变化有：

a) 更改了文件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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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增加了企业传统能源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企业传统能源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

量目标值、企业平均 CO2排放量参考值的术语和定义；

c) 更改了车型燃料消耗量的确定方式；

d) 更改了车型燃料消耗量目标值；

e) 增加了企业平均 CO2排放量参考值的计算方法，删除了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核算

车型倍数；

f) 更改了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年度要求；

g) 增加了企业传统能源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计算方法。

三、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我国汽车节能管理的重要内容；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没

有冲突或矛盾。

对于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我国主要采用“单车限值+企业平均”的管理方式，其中单

车限值主要依托 GB 19578《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通过公告准入为车型燃料消耗量提

出底线要求；企业平均则依托 GB 27999《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通过提出

企业各类车型的平均能耗要求以实现总体能耗降低和结构转型，与双积分办法配合促使汽

车整体燃料消耗量下降。两个标准互相补充、共同形成我国乘用车燃料消耗量管理体系。

配套推标方面，本标准指标要求主要依据 GB/T 19233—2020《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

验方法》、GB/T 19753—2021《轻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试验方法》和 GB/T

18386.1—2021《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和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第 1部分：轻型汽车》测试得到

的能量料消耗量结果，结合行业意见及技术发展预期制定，三项配套标准内容上参考联合

国法规要求，同时充分考虑了与我国其他相关标准的协调，在国际层面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另一方面，对于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天然气车、甲醇汽车等，我国也制定发布了相应标准：

GB/T 43252—2023《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及续驶里程试验方法》、GB/T 29125—

201《压缩天然气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和 QC/T 1130—2021《甲醇燃料汽车燃料消耗

量试验方法》。综上，本标准配套推标体系健全，能够支撑本标准的顺利实施。

四、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CO2限值及指标标准属于产品管理类标准法规，国际标准化组织并

不涉及相应标准。为降低乘用车燃料消耗量/CO2排放，欧盟、美国、日本等汽车工业发达

区域或国家均制定了符合自身国情的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或 CO2排放标准法规。与我国乘用

车燃料消耗量标准相似，国外发达国家也在对其标准法规不断更新，目前欧盟、日本等已

经发布了面向 2030年及更远期的标准法规。主要如下：

欧盟情况：欧盟于 2009年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取代自愿性 CO2减排协议，在欧盟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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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推行汽车燃料消耗量/CO2限值要求和标示制度。2009年 4月，欧盟发布 EU 443/2009

法规，要求乘用车 CO2排放在 2015年达到 130 g/km、2020年达到 95 g/km（约 4.1 L/100

km，NEDC工况）的目标。2019年 4月，欧盟发布 EU 2019/631法规，进一步提出 2025、

2030年 CO2排放目标。由于 2021年开始实施 WLTC测试规程，法规并未提出具体的 CO2

排放目标，而是提出 2025、2030年乘用车 CO2排放量较 2021年 CO2排放量减少 15%和

37.5%要求。在 2023年 4月，欧盟正式发布了 EU 2023/851法规，其中更新了 2030年的指

标，将在 2021年基础上进一步加严至降低 55%，同时提出 2035年将实现 0排放。

日本情况：2020年 3月，日本发布了 2030年及以后的乘用车燃料经济性标准，按照

该标准要求，日本将继续采用全球轻型汽车测试循环（WLTC，但仅进行前三个速度段），

并正式将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纳入核算范围，其中电量消耗量按照考虑上游

的热值法进行核算。指标层面，新标准要求 2030年及以后，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水平达

到 25.4 km/L(约 3.9 L/100km）。目前，日本正在执行的 2020~2029 年标准指标为 20.1

km/L（约 5.0 L/100km），该指标仅为传统燃油车的要求，对于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相关结果可参与核算（电量消耗量按照热值法折算），但鉴于总体销量有限，

参与核算前后对结果影响不大。总体而已，2030年后日本开始执行的标准较现阶段加严了

20.41%。

美国情况：美国政府针对轻型汽车燃料经济性及温室气体排放分别制定发布 CAFÉ与

GHG法规，前期，两项法规同时发布，对燃油经济性要求一致，目前两项法规分别单独发

布，具体要求有所区别。2010年 4月和 2012年 8月同时发布了针对 2012-2016车型年（第

一阶段）和 2017-2025车型年（第二阶段）严格程度一致的轻型汽车 CAFÉ与 GHG法规，

提出 2025年乘用车新车平均达到 55.3-56.2 mpg，约合 4.3L/100km左右。2020年 4月，美

国政府对 CAFÉ法规进行修订，整体放宽了燃油经济性目标要求，提出 2026年乘用车平均

达到 47.7 mpg，约合 4.9 L/100km左右。2024年 3月，美国政府更新发布了针对 2027-2032

车型年的轻型汽车 GHG法规，提出 2032年乘用车新车行业平均 CO2排放水平达到 73 g/mi，

约合 1.9 L/100km（其中，2030年为 92 g/mi，约合 2.4L/100km），相较于 2026年 CAFÉ法

规加严超 60%。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六、 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结合行业建议及相关节能标准实施经验，经与行业主管部门汇报，制定提出以下过渡

期方案，并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国家能源局能源

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督管理司征求标准意见，其中，市场监管总局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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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管司和国家能源局科技司回函无不同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生态环境部

法规与标准司未回函。

考虑到燃料消耗量指标加严后，乘用车节能技术研发、新能源占比等需要一定发展周

期，因此标准发布后设定半年以上实施过渡期。考虑到现行标准规定了 2025年及以前的指

标要求，因此建议本标准能够尽快发布，并建议自 2026年 1月 1日起实施。

七、 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本标准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是市场监管总局和工业和信息化部。

根据《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工信部等五部

门 2020年第 53号令），工信部负责乘用车企业燃料消耗量的核算和监督管理。主要法规

依据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2017修订)》第二十五条规定：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

品、服务，不得生产、销售、进口或者提供。

2.《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工信部等五部门

2020年第 53号令）。

第十条规定：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按照《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

及指标》第 5.1款计算（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两位小数）。同一车型在核算年度

有多个不同的燃料消耗量的，按照不同的燃料消耗量分开计算。

第三十六条规定：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管理要求，纳入乘用

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条件。乘用车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其负积分抵偿归零前，对

其燃料消耗量达不到《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车型燃料消耗量目标值的新产

品，不予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或者不予核发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并可以依照《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处罚。

八、 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不符合标准的新产品不予列入公告或停发强制性产品认证

证书，对企业车型技术研发及产品布局有较大影响，建议对外通报。该标准通报编号为

G/TBT/N/CHN/1914，通报时间为 2024年 10月 17日-2024年 12月 16日，期间未收到评议。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废止 GB 27999—2019。

十、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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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文件适用于 M1类车辆，包括能够燃用汽油或柴油燃料的车辆、纯电动车辆、燃料

电池车辆以及燃用气体燃料和醇醚类燃料的车辆。

十二、 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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